福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征集推荐2026年度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的通知
https://www.fuzhou.gov.cn/zgfzzt/skjj/kjzl/tzgg/202601/t20260105_5266916.htm

    

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福州高新区科技局、在榕本科院校/科研院所、有关设区市科技局、自创区福州片区各分园管委会：

根据省科技厅《关于征集推荐2026年度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的通知》（闽科高函〔2025〕375号）要求，为持续释放福厦泉自创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福厦泉自创区与省内其他区域的协同发展，现开展2026年度福厦泉自创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征集推荐工作。
一、支持重点
重点支持围绕我市十六条产业链、五大支撑产业和八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组织开展技术攻关，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并取得明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项目。优先支持自创区福州片区、福州科创走廊龙头企业与省内其他地市本科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优先支持自创区福州片区与山海协作对口支援市、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福州都市圈之间的合作。
二、支持方式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上述创新平台项目的协同创新、科研开发及平台运营补贴等。协同创新平台项目原则上资助资金不超过200万元（项目牵头单位占50%；合作单位原则不超过2家，合计占50%），资金使用按照福厦泉自创区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执行。
三、申报主体
自创区福州片区（“一区多园”）科技创新平台的依托单位为项目牵头单位，其余科技创新平台的依托单位为项目合作单位。项目牵头单位原则上是自创区福州片区（“一区多园”）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在榕本科院校、科研院所；项目合作单位原则上不超过2家，且原则上是在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并与自创区福州片区（“一区多园”）内的科技创新平台已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牵头单位或合作单位为企业的，原则上是规模以上企业（软件等行业企业规模参照工业企业）或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且2024年度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2.5%以上。
创新平台类型：包括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实验室、创新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以及设区市政府重点支持建设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
四、相关要求
1.自创区福州片区推荐限额16项，其中含其他设区市征集推荐名额4项，剩余12项名额参照省科技厅《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第一批省科技计划和奖补项目的通知》（闽科资〔2025〕7号）相关要求，安排不少于50%推荐申报指标，支持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高于5%或年度自主研发费用2000万以上的企业申报。
2.每个企事业单位本年度只能作为牵头单位或合作单位申报1个项目。大学以学院为项目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院以系或二级学院为项目申报单位；对上述高校牵头申报及合作申报本年度进行限项申报，具体数量分配参照省科技厅通知要求。
3.同一平台项目合作双方只能选择通过一个设区市进行申报，多头、重复申报将直接取消申报资格。项目申报时合作双方均需提供国家、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认定文件或设区市政府重点建设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相关佐证材料（市政府会议纪要、合作协议等）。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2年。
4.申报平台项目需以具体开展的协同创新内容作为题目，名称为“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依托平台名称不能直接作为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应为实际主持推进协同创新工作的科技人员或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时年龄原则上不超过延迟退休后的法定退休年龄，企业牵头的项目负责人可延长至65周岁。双方项目组成员要分工明确合理，鼓励吸纳应届毕业生作为科研助理参与项目研究。申报牵头单位与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时，协议内容一般包括：项目研究开发内容及分工、知识产权权属、总投资额、经费筹措及资助经费分配、合作期限等内容，需明确签订时间、签约人（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5.所依托的科技创新平台须运行良好，有一定的经费保障。若项目实际资助经费未达到申请额度，差额部分由项目申报合作双方自筹解决。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为企业的，需提供近三个年度（2023-2025年度）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同时还要提供能体现研发经费投入比例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明细表（附件3），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仅需提供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6.项目申报牵头单位和合作单位、双方项目负责人是失信被执行人的或列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取消申报资格处罚时限未到期的，不得申报。不支持福厦泉自创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尚未验收的承担单位、合作单位及双方项目负责人作为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或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之一申报本年度新项目。协同创新内容已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请支持。平台项目合作双方负责人不得有在研或到期未验收的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与外单位相关联合资金的除外）。
7.申报材料要求严谨、客观、真实。预期技术、经济指标和成果提供形式要具体、明确，可量化考核、评价，并作为今后签订任务书的主要依据。项目申报单位应按照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编制科技项目经费预算，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与研究开发费用管理制度，设立研究开发费用明细台帐，科研经费应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专款专用。省科技厅将根据征集推荐的协同创新平台项目情况，开展评审，确定拟支持的协同创新平台项目和资金数额。我局将根据省科技厅确定的拟支持的协同创新平台项目清单，按承担单位属地化管理原则，组织定向申报和签订协同创新平台项目任务书，并开展后续管理和验收等工作。在签订任务书时，协同创新的关键内容不得调整，协同开展的服务、技术、经济和辐射带动效益等指标不得低于征集时的要求。
8.项目申报牵头单位和合作单位及双方项目负责人应保证所提供申报平台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并保证有关条件符合申报要求，对隐瞒相关信息或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9.漳州、三明、莆田、龙岩、南平、宁德市科技局、平潭县科技局可按省科技厅通知要求，请于2026年1月20日前向福州市科技局抄送相关推荐项目。
五、申报材料
1.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申请书（参照附件1，线上填报）；
2.合作各方合作协议：应包括项目研究开发内容及分工、知识产权权属、总投资额、经费筹措及资助经费分配、合作期限等内容，需明确签订时间、签约人（包括合作各方的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3.申报牵头单位和合作单位已有的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认定文件或设区市政府重点建设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相关佐证材料（市政府会议纪要、合作协议等）；
4.申报牵头单位或合作单位为企业的，需提供近三个年度（2023-2025年度）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明细表（参照附件2）或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5.项目组成员表（含主要合作单位参加人员）（参照附件3）
6.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在榕本科院校/科研院所科技管理部门或其他设区市科技局出具的项目推荐函[推荐函附件：项目征集推荐汇总表（参照附件4）]；
7.除在榕本科院校/科研院所外，其余申报牵头单位需提供所在属地园区管委会相关证明。
六、征集推荐流程
1.项目申报牵头单位于2026年1月20日前到“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系统按照《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申请书》格式填报项目申请，并上传以上有关附件材料。项目类别为“自创区协同创新项目”，指南代码为“2026E0301”。
2.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在榕本科院校/科研院所科技管理部门，漳州、三明、莆田、龙岩、南平、宁德市科技局、平潭县科技局于2026年1月20日前到“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对推荐项目进行审核提交，并将项目推荐函（含附件4）纸质盖章原件及其电子扫描件报送福州市科学技术局。
3.联系方式
（1）业务咨询：福州市科技局高新处，电话：0591-83353734，0591-83332504。
（2）收件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3号楼515室。联系人：李梅婷，邮箱：78526730@qq.com。
    
附件：
1.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申请书
2.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明细表  
3.项目组成员表（含主要合作单位参加人员）
4.2026年度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征集推荐汇总表
 
 
福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6年1月5日
